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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民法教授 陈信勇

本版策划 朱立宪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以房相许？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房”和“情”的争论
8

月
12

日，最高法院公布了《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该司法解释内容
丰富，但最受公众关注的是关于“ 婚房”产权认定的两个
条款。因为，这两个条款被公众解读为“ 重房轻情”。本期
《 看法》就来听听相关人士和专家是怎么说的。

条款链接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第7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
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
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
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
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
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10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
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
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如不能
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
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
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
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
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
另一方进行补偿。

正方浙江中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徐
泉水：我的职业使我考虑问题首先从法律
的角度出发。 我买房时是父母掏的钱，从我
的角度看，肯定不希望将来流失一半。 因为
这对辛苦一辈子的父母不公平。

我代理的一些离婚案大都有利益纠
缠，尤其是房子，夫妻双方为此都快成仇人
了。 这次的司法解释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婚
前是谁的就是谁的。 而且，对于那些想靠婚
姻“ 傍大款”的人来说，无疑是堵住了以往
的法律漏洞。

反方宁波某外贸公司钱女士：我
认为，这个司法解释对女方特别不利。 如果

我和老公离婚，孩子肯定我带。 那么，我是
一个带孩子的离异妈妈， 而我老公再婚可
以说没有任何影响。 男女双方都要挣钱，而
女方不但要赚钱，还要生育孩子，这种付出
无法用钱来衡量。

根据这个司法解释， 如果男方有外遇
离婚，女方除了获得补偿外，无权主张男方
名下的房产。 结果是，房子作为家庭最重要
的财产却被过错方占有了。

� � � �专家观点陈信勇：司法解释不能与
法律规定相抵触。依《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父母作为赠与人，有权

决定赠与对象仅是自己的子女，或包括子
女的配偶，有权决定出资购买的不动产登
记在自己子女一方名下或子女及其配偶名
下。父母为成年子女出资购房，不是法定义
务，更没有为子女配偶购房的义务。因此，
没有从配偶父母（公婆、岳父母）处获赠财
产觉得不公平的想法，既无法理基础，也无
伦理基础，是很没有出息的想法。

此外，《婚姻法》实行婚后所得共同财
产制，婚前个人财产，如无约定改变，婚后
仍属个人所有。双方婚后共同还贷，并不能
产生共有的法律效果，只能得到相应补偿。
至于离婚损害赔偿及对女方和子女的照
顾，《婚姻法》已另有规定。

话题一 男方的离婚成本是否太低了？

正方丽水某房地产公司何先生：
我觉得这个司法解释挺好， 可以让女孩的
择偶观不再那么现实。我工作好多年了，月
薪在

1

万元左右，但对房子是想买买不起，

因此愿意和我谈恋爱的女孩子也很少。

现实很多情况是， 男方没有房子就找
不到女朋友，可以说，房子“ 绑架”了男人，

物质绑架了社会。 现在整个社会的出发点
就不对，爱情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个司法解
释的出台或许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反方杭州某广告公司李小姐：我在
相亲时确实会问对方有没有房子，因为现在的
房价、物价都很高，物质基础挺重要的。 我不是
要占对方的便宜，房贷款虽然是男方还，但我
的钱可以支付生活费，可以投资，可以有更长
远的生活规划，这样我们两人会过得更好。

但是， 这个司法解释给人的感觉是：

“ 钱归钱，情归情”。反而更容易让两人之间
彼此提防。 如果说财产的所有权将决定感
情走向，那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结婚

的情感意义何在呢？

� � � �专家观点陈信勇：对方的财产状况
不应当成为择偶的决定因素，择偶标准应
当重人品、轻钱财。我认为，本司法解释倡
导的就是这样的择偶观。女方不能企望结
婚时从男方或公婆处得到一笔财产，男方
也同样不能企望结婚时从女方或岳父母处
得到一笔财产。企望通过结婚而不是双方
婚后的共同努力就改变自己的财产状况，

这样的婚姻观是消极的，是需要改变的。
一部司法解释对择偶观的影响是有限

的。本司法解释的出发点在于依法处理婚
姻当事人之间的房产等财产纠纷，统一此
类纠纷的司法标准，并不是为改变择偶观
而出台的。社会择偶观形成比较复杂。正确
择偶观的养成，既需要个人的体悟，也需要
社会舆论的引导。认真学习《婚姻法》和有
关司法解释，对正确对待和处理婚姻家庭
问题，倒是有帮助的。

话题二 司法解释将改变人的择偶观？

正方温州某机关公务员章小姐：
这个司法解释符合《 物权法》的规定，是在
鼓励男女双方共同奋斗，谈不上“ 腐蚀”爱
情。它尊重了夫妻双方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按新规定， 无论是男方父母买房还是女方
父母买房，都不会跟小两口的感情挂钩，即
便离婚也只是感情破裂。

我觉得， 这样至少鼓励了女孩不是嫁
给房子，而是嫁给爱情。 其实，在我的观点
里，无论男女，都需要独立。如今这个年代，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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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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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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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财

产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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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反方全职太太朱女士：司法解释
太过物质化，对爱情是个打击。 如今，离婚
的时候，很多人想的是“ 离婚我竟然分不到
房子”。 而这个司法解释，很可能加剧这种

“ 无爱”的趋势。

我从怀孕后就辞职了 ，到现在 ，孩子
两岁多了，我也没想要出去工作。 我跟老
公开玩笑说 ，以后工资要全上交 ，否则我
没有安全感。 我认为，婚姻也离不开房子

和车子，夫妻之间的物质跟感情哪能分得
那么清楚？

� � � �专家观点陈信勇：现实生活告诉
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择偶和维持婚
姻可能有利，但并非越有钱就越有爱情。培
育爱情的土壤只能是志同道合。婚姻当事
人在创业阶段同心协力，感情深厚，而在守
成阶段分道扬镳的例子不在少数。

因此，过于依赖父母，或过分注重对
方的婚前经济条件，尤其是过于关注对方

父母的经济条件，都是短视的，都难以得
到对方真正的尊重，不利于婚后感情的培
养和婚姻的维系。“互敬，互爱，互信，互
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是维持高质量
婚姻的真谛，才是获得婚姻安全感的源
泉。本司法解释难以挽救婚姻，也不会腐
蚀爱情。

需要说明的是，本司法解释并不禁止
婚姻当事人就不动产归属另作约定。双方
当事人自愿协商，可以将婚前个人房产约
定为共有，并登记到双方名下。

话题三 司法解释是爱情“ 腐蚀剂”？

正方台州某科技公司孙女士：原
来就准备双方父母共同出资给他们买房，

男女双方出资比例
6∶4

，房产证上写两个
人的名字。孩子她爸比较传统，觉得男方应
该多出一点，心理上才舒服些。 结婚后，装
修男方负责，我们再给他们买辆车。

说实话，我们已有一套房，我和她爸现

在的房子，将来肯定是留给女儿的。我们甚
至商量过要去做公证， 房子就是给女儿个
人的，有了这个司法解释，这一步也省了。

反方湖州退休职工许女士：子女
结婚，双方父母都要“ 出资”的，而且“ 出资”

形式很多。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男方父母给
儿子买房，我女儿没份，这对其他出资形式
不公平。

比如他们如果买新房，我们的计划就是
男方出房、女方装修。装修的钱我们出，这也

是婚前财产啊！ 如果不装修，还不如给女儿
买辆车呢。而且，万一小夫妻日后有问题，装
修又带不走又不算房款，实在不划算。

� � � �专家观点陈信勇：父母对成年子
女一般没有抚养义务，除非子女不能独立
生活。这是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子女
有必要明白，在自己成年之后，父母对自己
的抚养义务已尽，继续帮助自己纯属“法外
开恩”，父母或公婆、岳父母都没有为自己
购房的义务，资助自己纯粹出于亲情。因为

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我
国相当部分年轻人真正实现独立（包括经
济独立、心理独立）的时间较晚，有的还长
期存在依赖父母的思想，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房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男方的父母未必比女方的父母有钱。
双方父母如都愿意资助子女，完全可以考
虑共同出资，并将房产登记到子女双方名
下，这样也不至丧失一次投资房产的机会。
一方出资装修，其装修款及其增值部分也
会得到相应补偿。

话题四 丈母娘嫁女要不要先买房？


